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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2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結果

智美體育集團（「本公司」）於2023年9月12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列
載於日期為2023年8月25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的建議決議案已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批准、確認及追認智美體育文化（浙江）有限公
司（「浙江智美」）（作為貸款人）及北京全向時空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為借款人）於2022年10月
28日訂立的貸款協議。

728,600,000
(100.00%)

0
(0.00%)

2. 批准、確認及追認浙江智美（作為貸款人）及東
方綠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作為借款人）於
2021年9月30日訂立的東方綠能貸款協議的第四
份補充協議。

728,600,000
(10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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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由於上述決議案獲得大部分票數投票贊成，故上述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592,942,000股。

(c) 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於會上對上述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
為1,592,942,000股。

(d) 概無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上述決議案。

(e)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上述決議案放棄投票。

(f)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8月25日之通函中表明其有意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
反對上述決議案或就上述決議案放棄投票。

(g)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
員。

(h) 概無本公司股東已投票但未被計入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i) 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出席了股東特別大會。

承董事會命
智美體育集團
主席兼執行董事

任文

香港，2023年9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盛杰先生、沈偉博士及郝彬女士；而本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堅先生、葉國安先生及金國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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